终止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业务手册）

	事项名称
	终止道路旅客运输经营
	事项类型
	行政许可

	实施主体
	龙陵县交通运输局
	办理深度
	四级：全程网办

	业务系统
	
	部署层级
	(国家部委  (省级  

(市级

	办理网址
	
	运行网络
	(互联网 (政务外网 

(专网

	业务办理责任股室
	综合运输股
	业务办理

审核人
	番体纳

	业务

办理人员
	接件、受理人：事项授权的综合办事窗口工作人员

审查、决定人：龙陵县交通运输局相关工作人员

	办件类型
	  (即办件●承诺件 (跨省通办、省内通办 (一件事一次办

	办理时限
	法定办理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理时限：4个工作日。

	是否收费
	●不收费
(收费       

	设定依据
	《道路旅客运输及客运站管理规定》第三十一条客运班线的经营期限由其许可机关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的有关规定确定。 第三十二条客运班线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暂停、终止班线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告知原许可机关。经营期限届满，客运班线经营者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重新提出申请。许可机关应当依据本章有关规定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客运经营者终止经营，应当在终止经营后10日内，将相关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牌交回原发放机关。

	服务对象
	自然人、企业法人


	受理条件
	客运班线经营者在经营期限内暂停、终止班线经营的，应当提前30日告知原许可机关。经营期限届满，客运班线经营者应当按照本规定第十二条重新提出申请。许可机关应当依据本章有关规定作出许可或者不予许可的决定。予以许可的，重新办理有关手续。 客运经营者终止经营，应当在终止经营后10日内，将相关的《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和《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牌交回原发放机关。

	申报材料清单及收件审查标准

	材料名称
	材料

形式
	材料

类型
	材料

必要性
	申报材料收件审查标准和审查要点

	道路客运企业终止经营申请表
	电子
	电子
	必要
	

	申请表格
	申请表（附后）

	收件要点
	表单要素填写齐全、内容真实准确、格式规范。


	办理流程

	申请
	申请人按照申请材料的要求自备电子材料，通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向龙陵县交通运输局申请办理，或到窗口提交纸质申请材料申请办理。

	接件
	接件方式：窗口接件或网络接件

窗口地址：龙陵县政务服务中心交通运输局办事窗口

	受理
	1.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申请材料齐全、符合规定形式，或者申请人按照本单位的要求提交全部补正申请材料的，予以受理；2.申请事项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但申请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规定形式的，一次性告知申请人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3.申请事项不属于本单位职责范围的，不予受理。

	审查
	根据法定条件和程序，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审查，出具审查意见。

	决定
	1.申请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作出审批决定，需要颁发证件的，制作证件（含电子证照）；2.申请不符合规定条件、标准的，作出驳回决定。

	送达
	准予/不准予决定的送达方式：决定作出3日内，通知申请人通过窗口领取、邮寄送达或网络接收。
当场作出准予/不准予决定的当场反馈并送达申请人。

	是否有

特别程序
	(无

(有
	特别程序类型：

特别程序说明：

	有无

中介服务
	●无

(有

	事项办理过程文书
	(无

(有：

	事项办理结果文书
	(无

(有：关于XXX的批复/审查意见（需附范本附件）

	有无

电子证照
	(无

(有，需加盖电子印章

	改革方式
	无

	改革举措
	将承诺审批时限由20个工作日压减至4个工作日。



	办事指南
	可与云南政务服务网一致

	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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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他
	


道路客运终止经营申请表

	申请人名称
	

	地址
	

	邮编
	

	经营许可证号
	
	营业执照号
	

	经济类型
	
	客车总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申请终止经营

事项
	

	申请终止经营

理由
	企业负责人签名：

年    月    日（盖企业章）

	受理日期
	

	交通运输部门意见
	经办人：                       年   月   日（盖章）


说明：1、本表用于道路客运经营者终止经营申请，一式三份，申请人及相关交通运输部门各一份；2、申请终止经营的，应当在终止前30日提交申请；3、终止经营批准后，终止之日起10日内，将《道路运输经营许可证》、《道路运输证》、客运标志牌等相关经营许可证件交回原发放机关。




